


酬勞金額為新台幣 937,445 元，依 108 年度董監任期比例計算，全數

以現金方式發放，報請  公鑒。  

 

第四案  

案  由：108 年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  明：1. 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8-1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 

           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0,755,150 元分派現金股利，每股配發約新台幣 0.15 元，依

其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去)配發之，其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數，轉列公司

其他收入項下。 

        3.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另由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

及其他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始配息率因

此發生變動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4. 報請 公鑒。 

 

第五案  

案  由：修正「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案 

說  明：1. 依據中華民國 109 年 2 月 19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櫃監字第 

           10900521402 號函辦理，擬修正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部分條文。 

        2.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 

        3. 報請  公鑒。 

 

第六案  

案  由：修正「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案  

說  明：1. 依據中華民國 109 年 2 月 19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櫃監字

第 10900521402 號函辦理，擬修正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部分條文。 

2.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3. 報請 公鑒。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 

案  由：108 年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說  明：1. 本公司 108 年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江采燕會計師及溫芳郁

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復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

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2. 前項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五、六。  

3.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5,762,83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5,609,157 權（含電子投票 222,853 權） 99.66% 

反對權數：80,849 權（含電子投票 80,849 權） 0.17% 

無效權數：0 權（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2,832 權（含電子投票 72,832 權） 0.1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 

案  由：108 年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1. 本公司民國 108 年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4,459,468 元，扣除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

台幣 1,445,947 元，扣除特別盈餘公積提列數新台幣 12,948,306 元及期初未分

配盈餘新台幣 12,323,495 元，合計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 12,388,710 元。 

2. 民國108年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請

參閱本手冊附件七。 

3.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 5,762,83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5,623,123 權（含電子投票 236,819 權） 99.69% 

反對權數：66,881 權（含電子投票 66,881 權） 0.14%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2,834 權（含電子投票 72,834 權） 0.1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 

案  由：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說 明：1. 依據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13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櫃監字 

           第 10900500261 號函辦理，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2.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 

3. 提請 核議。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5,762,83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5,645,659 權（含電子投票 259,355 權） 99.74% 

反對權數：40,919 權（含電子投票 40,919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6,260 權（含電子投票 76,260 權） 0.1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 

案  由：解除法人董事之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說 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2. 為借助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依公司第 209 條規定， 

       提請 109 年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3. 現任法人董事代表人兼任職務明細表如下： 

 

 

 

 

 

 

 

 

 

  

 

4. 提請  核議。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凡恩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謝金生 

智捷科技(股)公司研發執行長 

智捷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南京智達康無線通信科技(股)公司董事 

董事 瑛宏商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咨杏 

智捷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瑛宏商業(股)公司董事 

史格亞(股)公司董事 

朝邦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高齡社會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5,762,83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5,599,209 權（含電子投票 212,905 權） 99.64% 

反對權數：84,740 權（含電子投票 84,740 權） 0.1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8,889 權（含電子投票 78,889 權） 0.1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七、臨時動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八、散會 : 109 年 5 月 29 日 9 點 24 分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

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參、附件 

一、一 O 八年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英國脫歐與歐盟諸國愈演愈烈的民粹運動，對國際貿易有不利影響；去年(108)歐

洲客戶代工業績較107年成長，但要求本地化生產將使成長趨勢放緩。 

轉投資江西智微亞108年持續穩定獲利，已連續多年獲選為當地績優廠商，也逐步拓

展當地及大陸業務。經濟部輔導產業高值計畫zMEC，已初步完成Phase I: Hyperion & TAP

將推動至AIoT應用市場，其為 SDN/NFV 架構整合通訊與應用平台，將有極大推廣機會。 

 

一、108年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結果：民國108年度本公司個體報表之營業收入為新台幣10.09億，

但由於提列貨櫃水損等而影響毛利約3%，毛利率僅為14%、營業淨利7,534仟元、

稅後淨利14,459仟元、每股盈餘新台幣0.21元。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10.82億

元、毛利率為23%、營業淨損(14,139)仟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2,897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108年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力分析：本公司民國108年度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10.82億元，

較前一年度微幅成長，毛利率達23%較前一年27%下滑，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897仟元，歸屬於母公司稅後淨利為新台幣14,459仟元，相當於每股盈餘新台

幣0.21元。本年度各項財務指標與財務結構尚屬穩健。 

(四)研究發展狀況： 

    a) 108年度的研究發展重點仍為大小無線控制器WLC應用，並執行經濟部輔導產

業高值計畫zMEC;擴大管理戶外與室內TAP建置及各式 sensors，並於多種應用

場景提升WLC功能、性能及效能； 

    b) 戶外與工規TAP，針對不同應用場景、不同距離要求優化系統產品，提供更高

速率及穩定度。 

 

二、109 年度營運計畫概要及未來公司發展策略，本公司經營方針如下： 

(一) 產品發展：繼續執行經濟部輔導產業高值計畫zMEC；擴大對各式感應器、記錄器

之通訊支援與Hyperion 對IP-Cam及AIoT的管理；推動智慧工廠、智慧工安、與

智慧農業應用並與 5G 推廣接軌。 

(二) 行銷政策：開發高成長、高價值之產品及解決方案強化與知名 IPC 廠商合作;並

與區域性之系統集成公司(SI)合作，推動品牌並結合在地化應用軟體與雲增值功    





二、一 O 八年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08年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業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

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

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09 年股東常會 

 

 

 

 

                          智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逸衡  

 

 

 

中   華   民    國   一   O   九   年   三   月   十   日 








































































